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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25－007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及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房屋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司与受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方202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97,305.53万元，预计公司与中白工业园

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白公司”）2025年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不超过6,235.81万元。2024年，公司与受国机集团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77,147.78万元，公司与中白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1.01万元。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公司与受控股股东国机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方之间的日

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博、李海欣、张格领、王强回避表决，其他

3位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中白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王博、李海欣回避表决，其他5位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经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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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国机集团、中元国际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同时提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总额范围

内，根据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和需要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合

理调整。 

（二）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中机工程 
设备、材

料等 

市场定

价 
3,500.00 0 3,199.11 

国机工程集团及其下

属其他企业 

设备、材

料等 

市场定

价 
485.23 35.80 1,988.88 

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设备、材

料等 

市场定

价 
14,785.29 1,587.30 7,593.95 

小计   18,770.52 1,623.10 12,781.94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国机工程集团及其下

属其他企业 
设备 

市场定

价 
6,170.14 2.10 1,990.09 

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设备、材

料等 

市场定

价 
3,599.85 0 1,319.79 

小计   9,769.99 2.10 3,309.8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机工程 运输 
市场定

价 
100.00 0 90.84 

国机工程集团及其下

属其他企业 
咨询设计 

市场定

价 
4,889.86 0 643.08 

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咨询设

计、项目

管理等 

市场定

价 
4,256.82 29.96 3,308.33 

中白公司 
基础设施

总承包 

市场定

价 
6,223.81 0 0 

小计   15,470.49 29.96 4,042.2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机工程 
土建安装

等 

市场定

价 
34,258.99 0 46,547.35 

中机建设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土建安装

等 

市场定

价 
12,700.00 137.21 1,610.12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741138364179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741138364179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6162445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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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工程集团及其下

属其他企业 

技术服

务、土建

安装等 

市场定

价 
1,844.14 0 979.64 

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技术服务

等 

市场定

价 
2,915.64 91.30 869.76 

小计   51,718.77 228.51 50,006.87 

向关联人

租出房屋 

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租金 

市场定

价 
1,285.94 0 756.53 

中白公司 租金 
市场定

价 
12.00 0 11.01 

小计   1,297.94 0 767.54 

从关联人

租入房屋 

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

他企业 
租金 

市场定

价 
6,513.63 0  6,239.30  

小计   6,513.63 0 6,239.30 

总计 —— —— 103,541.34 1,883.67 77,147.78  

注：因国机集团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

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

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

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中设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 

技术服

务等 
 889.53   2,576.56  0.09% -65.48% 《2024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公告》

《关于调

整 2024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

公告》详见

2024 年 3

月 15 日、

2024 年 8

月 24 日在

《中国证

券报》、《证

中机建设及其

下属企业 

土建安

装等 
48,157.47   56,156.20  4.81% -14.24% 

工程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技术服

务等 
 90.11   151.50  0.01% -40.52% 

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技术服

务等 
 869.76   2,148.28  0.09% -59.51% 

小计 —— 50,006.87  61,032.54  - -18.07% 

向关

联人

采购

商品 

中设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 

设备、材

料等 
 0      1,906.18   0.00% -100.00% 

中机建设及其

下属企业 

设备、钢

结构 
 3,199.11   3,644.46  0.32% -12.22% 

工程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设备、材

料等 
 1,988.88   2,241.98  0.20% -11.29% 

蓝科高新及其 设备  4,915.20   9,672.22   0.49% -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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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企业 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

2024－006

号、2024

－043 公

告 

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设备、材

料等 
 2,678.75   8,380.69  0.25% -68.04% 

小计 —— 12,781.94  25,845.52     - -50.54%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中设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 

咨询设

计等 
 641.05   3,145.31  0.05% -79.62% 

中机建设及其

下属企业 

运输、项

目管理 
 90.84   575.86  0.01% -84.23% 

国机白俄罗斯

公司 

基础设

施总承

包 

 2,408.04   2,558.00  0.20% -5.86% 

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咨询设

计、项目

管理等 

 902.32   3,234.10  0.07% -72.10% 

中白公司 

基础设

施总承

包 

 0    15,024.62 0.00%- -100.00% 

小计 —— 4,042.25  24,537.90  - -83.53%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中设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 
设备  1,990.09   6,837.83   0.16% -70.90% 

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设备、材

料等 
 1,319.79   3,516.90  0.11% -62.47% 

小计 —— 3,309.88  10,354.73   - -68.04% 

向关

联人

租出

房屋 

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租金  756.53  785.59 1.45% -3.70% 

中白公司 租金  11.01  12 0.02% -8.25% 

小计 —— 767.54 797.59 - -3.77% 

从关

联人

租入

房屋 

国机白俄罗斯

公司 
租金  -    25.20 0.00% -100.00% 

国机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租金  6,239.30   6,508.44  11.93% -4.14% 

小计 —— 6,239.30  6,533.64  - -4.50% 

合计 77,147.78 129,101.93 - -40.2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括已签署合

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

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

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调整，预

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9,101.93 万元，同意在董事会批准

的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根据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和需要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合理调整。公司 2024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7,147.78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预计总金额。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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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2、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括已签署

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

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

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3、公司董事会对 2024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合法合

规，实际发生情况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国机集团注册资本 2,6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晓仑，住

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经营范围为：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

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产、销售；汽车、小轿车及

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

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展；

举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32,956,463.50 万元，净资产为 10,531,954.03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31,141,509.76 万元，净利润 585,860.06 万元。（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2）中国机械工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工程集

团”）注册资本 1,343,895.57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博，住所为北京市

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78、180、甲 180 号 3 幢 5 层 505 室，经营范

围为：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汽车新车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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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销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专业设

计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6,546,182.64 万元，净资产为 2,117,447.29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3,848,164.76 万元，净利润 81,792.8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3）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建设”）

注册资本 67,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拥军，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王

府井大街 277 号，经营范围为：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销售机电设备；

机械设备租赁；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业管理培训；对外

派遣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

司的资产总额为 958,808.12 万元，净资产为 123,815.75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1,143,531.73 万元，净利润 1,853.7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4）中国机械工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工程”）

注册资本 8,805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前银，住所为郑州市冉屯北路 9

号，经营范围为：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焊接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工程技术咨

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机电设备及设备成套、建筑材料；承

包境外机电设备、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机械设备及房屋租赁业务；锅炉压力容器工程；压力管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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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起重设备工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工程。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4,025.46 万元，净资产为 20,485.4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2,827.31 万元，净利润 2,497.92 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中白公司注册资本 1.7 亿美元，董事长王博，住所为白俄

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中白工业园，经营范围为：开发园区土地，

进行土地租赁及转让；保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和建设，管理园

区项目、发展基础设施；吸引入驻者和投资者入驻园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87,515.44 万元，净资产为

86,909.1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364.43 万元，净利润 834.58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国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国机工程集团、中

机建设、中机工程为国机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2）中白公司的董事长王博、董事李海欣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

和董事、总经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

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国机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世界 500 强企

业。国机集团是一家多元化、国际化的综合性装备工业集团。国机工

程集团是以工程承包与产业开发为主营业务，集规划咨询、勘察设计、

工程承包、贸易服务、投资融资、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于一体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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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企业集团。中机建设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大型国有施工企业之一，具

备住建部批准的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等。

中机工程是中机建设的全资子公司，拥有多项总承包专业承包资质和

许可证书，曾荣获国家建设工程鲁班奖等多项荣誉。中白公司是为开

发、建设中白工业园项目而设立的，该项目受到中国、白俄罗斯政府

的高度重视，获得了白方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上述公司经营活动正常，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具备履约能力。 

4、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预计公司与中机工程 202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7,858.99 万元；预计公司与中机建设及其下属其他企业 2025 年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2,700 万元；预计公司与国机工程集团及其

下属其他企业 202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3,389.37 万元；预

计公司与国机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 202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 33,357.17 万元。即，公司与受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方 202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7,305.53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67%。 

（2）预计公司与中白公司 2025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235.81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56%。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采购商品：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据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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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商品：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据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3）接受劳务：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价格，采取招标或议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

价格，按照交易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约定以及工程进度支付款

项。 

（4）提供劳务：公司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价格，采取招标或议标的方式确定中标价格，

按照交易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约定以及工程进度收取款项。 

（5）房屋租赁：公司与关联人租赁房产的价格是在参考附近地

区同类商业建筑的市场租金水平的基础上，遵守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的，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

合理、公允。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与中白公司签署中白工业园中心区首期开发项目总承

包合同，合同价格为 33,448.63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落实融

资且业主发送正式书面生效通知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

后合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4 年 7 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1，

合同价格减少 268.90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

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2）公司于 2022 年 5 月与中机建设下属企业签署了接受劳务的

合同，合同价格为 44,801.97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2 年 8 月签署了

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1，合同价格增加 495.56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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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2，合同价格增加 1,146.87 万元，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 2022 年 11 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3，合同价格增加

140.61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

毕后合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4 年 6 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4，

合同价格增加 338.14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

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3）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与中机建设下属企业签署了接受劳务

的合同，合同价格为 25,088.96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

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3 年 4 月签

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1，合同价格增加 70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

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3 年 11 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2，合同价格增加 46.36 万元，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 2024 年 1 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3，合同价格增加

277.27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

毕后合同终止。 

（4）公司于 2022 年至 2023 年与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数份采购合同，合同价格共计 10,073.94 万元，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合同

双方于 2024 年 1 月签署了补充协议 1，合同价格增加 37.96 万元，合

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 2024 年 4 月签署了补充协议 2，合同价格减少 145.60 万

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

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4年4月签署了补充协议 3，合同价格增加 2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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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

同终止。合同双方于 2024 年 8 月签署了补充协议 4，合同价格增加

29.00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

毕后合同终止。 

（5）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国机集

团下属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商品合同，合同

价格为 5,375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

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6）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与国机集团下属机械工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的

合同，租赁标的为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52 号、平房 5 幢西侧，

租赁面积为 8,348.86 平方米，年租金为 1,158 万元，租赁期间为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38 年 3 月 31 日。 

（7）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于 2024 年 5 月与中机建设下属企业签署了接受劳务合同，合同价

格为 1,567.85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

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8）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国机集

团下属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的合同，租

赁标的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5 号，租赁面积为 25,034 平方米，

年租金为 3,044 万元，租赁期间为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34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双方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由于增加租赁面积，年

租金增加 1,709 万元，租赁期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34 年 12 月

31 日。 

（9）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与中机建设下属企业签署了接受劳务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812215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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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合同价格为 24,100.53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

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10）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常州江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与国机工程集团下属企业签署了销售商品合同，合同价格为

5,678.43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

完毕后合同终止。 

（11）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9 月与国机工程集团下属企业签署了提供劳务合同，合同价格为

3,600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

毕后合同终止。 

（12）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与中机工程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

合同价格为 2,800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

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13）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与国机集团下属企业签署了采购商品

的合同，合同价格为 2,215.77 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公司将在 2025 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后，

根据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和需要，适时与关联人签署关联交易的合同或

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

务的交易，有助于公司工程承包、咨询设计、装备制造等业务的执行

和开展，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客观需要；公司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是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

价格为基准，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81221512422


 —13— 

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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